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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縣（市）政府     年度推行公共造產業務成果評分標準表 

評 定 成 績  考 核 人 員  

項      目 指     標 
配 

分 

得 

分 
評    分    標    準        

一、 事業管理及

輔導 50% 

1.平時推行公共造

產業務情形。 

20  

1.年度結束前 1 個月內編送年
度工作計畫。（5分） 

2.年度結束後 4個月內縣（市）

政府連同鄉（鎮、市）公所
編送實施成果報告。（5分） 

3.年度結束後 4 個月內編送成
果概況表。（5分） 

4.各項基本資料建立完整（含
各項公共造產事業計畫、財
產登記表、成果照片、歷年
成果概況表、基金附屬單位
預決算、3年造產事業餘絀比
較及當年度事業賸餘繳庫情
形報表…等資料）。（5分） 

2.實施基金會計制

度及編列附屬單位

預（決）算情形。 

5  

1.註明實施及未實施之鄉

（鎮、市）（含縣政府）： 
(1)未達 20％者。（1分） 
(2)20％以上，未達 40％

者。（2分） 
(3)40％以上，未達 60％

者。（3分） 
(4)60％以上，未達 80％

者。（4分） 
(5)80％以上者。（5分） 

2.請檢附當年度決算憑核。 

3.促進公共造產業

務作為。  

25  

1.辦理觀摩會或業務檢討會。

（5分） 
2.提供創新事業或協助措施。
（5分） 

3.對既有造產業務困難問題，
能積極妥處、解決。（5分） 

4.縣政府輔導所屬鄉（鎮、市）
公所參加工作競賽及市政府
促進公共造產業務具有具體
事蹟。（5分） 

5.縣政府平時輔導所屬鄉
（鎮、市）公所及市政府造

產管理情形。（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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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請提出說明。 

二、經營績效及

輔導 50% 

 

1.縣（市）政府本身

辦理公共造產情

形。 5  

1.已辦理者。（3分） 
2.較前 1 年度增加公共造產事
業。（2分） 

請註明事業名稱及本年度事業
收支情形。 

2.促進地方就業及

提供公共服務情

形。 

5  

1.促進就業人口情形。（3分） 
2.提供公共服務情形。（2分） 
請提供具體資料及數據。 

3.全縣有辦理公共

造產之鄉（鎮、市）

（含縣政府本身）

占全縣鄉（鎮、市）

數之百分比。 5  

1.全縣辦理公共造產鄉（鎮、
市）達 80％以上者。（3分） 

2.輔導鄉（鎮、市）增加公共
造產事業每處 1 分最高 2
分。（2分） 

4.市政府各項公共

造產經營管理情

形。 

市政府各項公共造產設備（含
安全設施等）完善、管理、維
護、環境衛生等情形，請提供
照片。（5分） 

5.縣（市）公共造產

當年度賸餘情形 

25  

1.縣政府及鄉（鎮、市）公共

造產當年度賸餘占全縣有公
共造產鄉（鎮、市）數（含
縣政府）百分比： 
(1)未滿 30萬元達 50％者。（2

分） 
(2)30萬元以上，未滿 60萬

元達 50％者。（4分） 
(3)60萬元以上，未滿 100萬

元達 50％者。（6分） 
(4)100萬元以上，未滿 150

萬元達 50％者。（8分） 

(5)150萬元以上達 50％。（10
分） 

2.縣政府及鄉（鎮、市）公共
造產當年度賸餘合計： 
(1) 有賸餘者。（3分） 
(2) 2,000萬元以上者。（5分） 
(3) 4,000萬元以上者。（7分） 
(4) 6,000萬元以上者。（9分） 
(5) 8,000 萬元以上者。（11

分） 
(6) 1億元以上者。（13分） 

(7) 2億元以上者。（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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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政府事業當年度賸餘合
計： 
(1)有賸餘者。（3分） 
(2)200萬元以上者。（6分） 
每增加 100萬元加 2分。（最
高 25分） 

6.縣（市）政府及鄉

（鎮、市）公共造

產當年度賸餘繳庫

情形 

10  

1.縣政府及鄉（鎮、市）公共
造產當年度有賸餘並有繳庫
者所占之比率： 
(1)有繳庫者。（2分） 
(2)20％以上，未達 40％

者。（4分） 
(3)40％以上，未滿 60％

者。（6分） 
(4)60％以上，未滿 80％

者。（8分） 
(5)80％以上者。（10分） 

2.市政府事業當年度賸餘繳庫
情形： 
(1)有繳庫者。（2分） 
(2)20％以上者。（5分） 
(3)賸餘在 50 萬元以上，繳

庫達 40％以上者。（10分） 

餘依比例計算之。 
3.請檢附繳庫情形一覽表並提
出繳庫數據。 

一、本表內之事業「年度賸餘」係指「事業總收入」減「事業總支出」後之「賸餘
數」，按當年度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決算餘絀表為準計列。 

二、各項評分項目均請各單位提出具體數據及資料。 
三、金額以新臺幣為單位。 

 


